
序 號 單 位 職 稱 姓 名 主 要 事 蹟 適 用 條 款 

1 
臺北市殯葬管

理處 
工友 洪建彬 

洪員於113年11月15日會同勘查本市○○墓園骨骸起掘案件時，

因該墓園前遭該處大規模清查濫葬違規及裁處，致民眾誤認需

打點該處人員，以換取行政程序順利，爰於起掘當下交付不明

金額紅包予洪員，洪員當下未接過紅包查看內容，隨即拒絕，

事後並主動將民眾疑似行收賄情事通報政風室在案。 

本府表揚廉能楷模實施

要點三、（一），對於主

管或監督之事務拒收賄

賂、不當餽贈或其他不

正利益，堪為廉潔典範

。 

2 
臺北市政府社

會局 
科員 劉書廷 

一、 該局訂於 113年 11月 25日至 11月 29日辦理第 6屆身心

障礙者權益保障推動小組府外委員線上投票活動，劉員於

開放投票後發現有短時間大量集中投票給同一候選人之

情形，且陸續接獲數起民眾投訴個人資料被冒用投票問

題。劉員敏察問題隨即停止投票進行，待查明後再重啟投

票程序以確保該選舉投票之公正性。經調查後確認某候選

人所屬團體確實有未經他人同意，即使用會員資料投票給

該協會所屬候選人之情形，嚴重影響身心障礙者權益，故

彙整民眾陳情及選舉資料後，於 114年 1月 3日依法移送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偵辦。 

二、 劉員對於本案事發初期即敏察到問題嚴重性，並掌握處理

之即時性，以及對於民眾及團體作有效溝通，防止事態持

續惡化，並於處理本案同時維持身權小組選舉運作，保障

本次投票公正性，針對涉及違法情事查處迅速，維護身心

障礙者公共參與權利。 

本府表揚廉能楷模實施
要點三、（三），舉發偽（
變）造各類與市民有關
權益之證明文書，對維
護本府信譽及市民權益
具有重大貢獻。 

3 
臺北市立陽明

教養院 
課長 宋曜竹 

一、 宋員於 112年因課室同仁王員離職，依規查核該員所轄服

務對象之零用金帳目，發現 4名服務對象帳目存摺有登載

異常情況，宋員並以通訊軟體向王員確認，其有提領服務

對象零用金繳納個人信用卡卡費等情況，爰向該院政風室

告發王員，並於 113年間協助法務部廉政署及政風室釐清

本府表揚廉能楷模實施
要點三、（二）主動檢
舉或提供資料而偵破貪
污、瀆職案件，對維護
本府廉能政風具有重大

貢獻。 



序 號 單 位 職 稱 姓 名 主 要 事 蹟 適 用 條 款 

相關規定及案情。 

二、 又為有效改善零用金挪用弊端及補闕零用金管理相關法

規規範之不足，宋員於 112及 113年彙整資訊進行「服務

對象零用金管理辦法」修正案草擬及修訂，亦就院內零用

金管理內控制度等相關規範一併檢視修正，將適用對象、

用途及保管細節進一步確認，範定期限避免因疏漏而影響

服務對象權益之情況。 

4 
臺北市政府地

政局 
股長 施亭伃 

一、 分析歸納出非金融機構抵押權設定案件(民間貸款)高風

險類型，於 113 年 8 月 21 日制定本市各地所(防詐)關懷

作業流程，並將受理該類型案件之行政處理期限由 1日延

長至 3日，協助守護民眾財產權。迄今本市各地所藉由關

懷機制已成功阻詐 4件，金額合計 4,325萬元；該機制並

於 113年 11月 28日獲內政部參採擴散全國比照執行。 

二、 積極推動地籍異動即時通服務及簡化行政作業流程，並提

供高齡與行動不便者專人到府到院收件。113年辦理件數

達 2萬 6,166件，較 112年申辦數成長 5倍，對外大幅提

升民眾防詐效能，對內縮短作業時間，讓地所得以原人力

因應急遽成長之工作量，維持良好為民服務品質及效率。                                      

三、 113年 11月 29日與本市警察局同步建議內政部提供不動

產詐騙案涉案犯嫌及被害人姓名予地政局，作為聯防警示

之用，阻卻被害人遭投資或情感詐騙後，續遭受不動產詐

騙的二次傷害。該機制獲內政部參採並於 114年 2月 6日

推辦至全國，迄今本市已辦理 23 件不動產詐騙案合作通

報管制。 

本府表揚廉能楷模實施
要點三、（六），其他有關
維護本府廉能政風，銳
意改進業務，對端正政
風著有績效或重大貢獻
者。 

5 
臺北市中山地

政事務所 
課長 高明暐 

一、 高員於獲悉不動產詐騙集團偽造假遺囑手法後，主動重新

調閱該地所已駁回結案之遺贈登記案件，分析比對各項文

本府表揚廉能楷模實施
要點三、（三），舉發偽（
變）造各類與市民有關



序 號 單 位 職 稱 姓 名 主 要 事 蹟 適 用 條 款 

件特徵，發現有案件與詐騙集團作案手法確有相似之處，

於 113年 7月將該案報請地政局政風室移送法辦，並持續

協助政風單位就本案關係人資料進行擴大清查類此事件。

嗣經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來函查調，相關人士亦於

113年 11月經臺北地檢署認定涉及偽造遺囑起訴在案。 

二、 高員依循實務經驗判斷本案遺囑內容與常態有異，並積極

主動查驗筆跡，第一時間阻擋遺贈登記，並持續追蹤，並

關注不動產詐騙手法，發現有相似處即主動比對分析，確

認異常迅速通報移送調查，對於阻擋犯罪人士不法移轉遺

產，守護民眾產權，維護本府信譽及市民不動產權益實有

重大貢獻。 

權益之證明文書，對維
護本府信譽及市民權益
具有重大貢獻。 

6 
臺北市政府消

防局 
隊員 邱建山 

民眾為感謝邱員及張員 113年 11月 2日之救護行動，於同年月

12日 11時許至中崙分隊致謝，並贈送邱員及張員紅包 5萬元，

邱員及張員當場婉拒退還民眾，並通報政風室登錄。 

本府表揚廉能楷模實施
要點三、（一），對於主管
或監督之事務拒收賄賂
、不當餽贈或其他不正
利益，堪為廉潔典範。 

7 
臺北市政府消

防局 
隊員 張証揚 

民眾為感謝邱員及張員 113年 11月 2日之救護行動，於同年月

12日 11時許至中崙分隊致謝，並贈送邱員及張員紅包 5萬元，

邱員及張員當場婉拒退還民眾，並通報政風室登錄。 

本府表揚廉能楷模實施
要點三、（一），對於主管
或監督之事務拒收賄賂
、不當餽贈或其他不正
利益，堪為廉潔典範。 

8 

臺北市政府工

務局大地工程

處 

正工程司 連鈞毅 

一、 利用無人飛行載具空拍管理山坡地施工過程，有效降低施

工弊端及查緝違規開發。推動衛星影像監測本市山坡地，

目標巡查零死角，並偵測變異點後進行現勘確認，精進巡

查效率及降低巡查紀錄遭竄改之可能。 

二、 督導水土保持申請書件 AI 預審功能專案，首創全國運用

人工智能輔助審查，整合串接「臺北市水土保持申請書件

管理平臺」，輔助機關及從業人員檢視水保計畫內容的合

本府表揚廉能楷模實施
要點三、（六），其他有關
維護本府廉能政風，銳
意改進業務，對端正政
風著有績效或重大貢獻
者。 



序 號 單 位 職 稱 姓 名 主 要 事 蹟 適 用 條 款 

理性及正確性，把關民眾居住安全。 

三、 推動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聯合查緝，辦理已完工水土保持設

施檢查、休閒農場水土保持檢查、溫泉產業專案輔導及農

地違規使用稽查，主動輔導水保義務人辦理改善，便利民

眾諮詢水土保持。 

四、 協助辦理大地處「臺北水保大拓課」專案，線上推廣水土

資源保育，聯合土木、大地、水利及水土保持領域專業技

師及工會合作分享創新，系統性解析水土保持法規及觀

念，增進民眾瞭解水保規範，建立本府廉能便民形象。 

9 
臺北市政府財

政局 
科員 潘昱至 

於 113 年度辦理該局經管房地參與本市中山區吉林段四小段都

市更新案期間，主動爭取市有建物申請中央都更專屬容積獎勵，

並嚴謹辦理與實施者間協調作業。經實施者估算該案申請專屬

容積獎勵後，市有權利價值可增加約 6,094 萬餘元，為本府分

回房地再挹注 2 戶社會住宅，進一步充實本市社會住宅量能，

展現市有財產參與都市更新之公益價值。 

本府表揚廉能楷模實施
要點三、（六），其他有關
維護本府廉能政風，銳
意改進業務，對端正政
風著有績效或重大貢獻
者。 

10 
臺北市稅捐稽

徵處 
管理師 王怡人 

擔任「稅籍異動即時通」唯一開發人員，負責整體系統規劃與

建置工作。從需求分析開始，分析並了解業務流程與作業需求，

並設計系統架構與功能流程。配合業務單位需求多次調整與修

改，進行程式碼開發、除錯與測試，在 113 年 10 月 25 日完成

系統建置，系統成功上線試辦。同時根據業務單位意見與實際

運行情況持續提升系統效能與使用體驗，改善流程，確保系統

在上線後持續運作良好。 

本府表揚廉能楷模實施
要點三、（六），其他有關
維護本府廉能政風，銳
意改進業務，對端正政
風著有績效或重大貢獻
者。 

11 
臺北市政府資

訊局 
股長 陳君儀 

一、 為推動「AI-Driven Smart City」政策，於 112年下半年

著手進行智慧城市專案辦公室轉型計畫，與府內進行跨機

關協調，並參考歷年推行經驗，重新調整組織架構和人力，

並於 113年 1月完成轉型，提供驗證創新解决方案平台，

本府表揚廉能楷模實施
要點三、（六），其他有關
維護本府廉能政風，銳
意改進業務，對端正政
風著有績效或重大貢獻



序 號 單 位 職 稱 姓 名 主 要 事 蹟 適 用 條 款 

協助各機關導入人工智慧技術，以強化公私部合作溝通，

聚焦智慧城市願景，相較於 111、112 年期間專案辦公室

執行經費，113年減少約 1,523萬元。 

二、 為精進公私協力交流與促進開放政府，113年 3月推動「臺

北智慧城市創新實證補助試辦計畫」，蒐集本府各機關實

證主題，以補助民間方式參與創新提案,經審查後執行

PoC，作為局處落實創新服務之前導,113年共 9個機關提

出實證主題，11家業者共獲補助 1,443萬 6,228元,打造

創新應用市政服務,以科技減少人力作業,提升政府施政

效能。 

者。 

12 
臺北自來水事

業處 

三級管理

師 
謝連達 

一、 積極推動智慧城市、數位治理政策，參與設計「臺北自來

水智慧化管理系統」並完成管線空間資訊資料庫，整合地

下管網的空間資訊及監控數據，導入管網水理模型、AI人

工智慧，分析達 6,300公里的管網，建立模型模擬供水變

化，為國內首創將水理模型結合數位孿生技術，發揮既有

空間資訊，加值運用於優化大臺北地區供水調度，同時確

保水質穩定；本系統之運作對於供水管網管理之成效，於

113年榮獲聖地牙哥舉行之 SAG國際獎項之肯定，同時獲

刊登於 2024 SAG Winner活動網頁。 

三、 該系統能充分運用於繪製管網、計算高程、查詢用水配置

及分析等，可節省該處管轄三大供水分區每一分區人力工

時達 2年 8個月。另以該系統為基礎主動研發水理校正工

具，無需採購商業軟體，節省商業軟體採購費用約 2,800

萬元。 

本府表揚廉能楷模實施
要點三、（六），其他有關
維護本府廉能政風，銳
意改進業務，對端正政
風著有績效或重大貢獻
者。 
 

13 
臺北市政府教

育局 
股長 曾柏璣 

一、 曾員承辦教育部「數位學習精進方案」載具管理系統及財

產管理人員，於 112 年 3 月 30 日檢查機關所屬載具現況

本府表揚廉能楷模實施
要點三、（二）主動檢舉
或提供資料而偵破貪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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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發現載具有異常出現在外縣市情形，即要求同仁清查

辦公室置物櫃（上鎖）財產，確認載具遺失情形屬實，透

過系統鎖定該外縣市載具，並知會載具持有人為非法持

有，應即刻歸還並告知取得途徑。經當日與載具持有人聯

繫，表示載具是經由當時任職科內人員於網路社團私自販

售，曾員於確認持有人相關資料及證據後，向上通報，並

於隔日備妥相關資料通知政風室登錄在案。後續曾員及相

關承辦同仁於 113年間持續配合法務部廉政署調查，並提

供臺北地方法院起訴作業所需證據。 

二、 本次案件結束後，曾員於 113年度建置內部「財產管理系

統」，以數位化盤點策略，快速且即時確認載具位置及最

後經手人等資訊。結合載具內 MDM 管理系統，掌握載具是

否脫管及使用率是否異常。另針對載具內部晶片條碼進行

註記，若各公私立學校或同仁發生載具調包、舊機換新機

情形，仍會透過載具內部晶片進行確認，確保本市財產管

理無虞。 

、瀆職案件，對維護本府
廉能政風具有重大貢獻
。 

14 

臺北市立聯合

醫院林森中醫

昆明院區 

醫師 蘇璿允 

病患與家屬於 113 年 6 月 22 日至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林森中醫

昆明院區就診時，為感謝蘇醫師之悉心照護，於診間私下贈送

悠遊卡 10 張及 TPASS 月票 6 張（每張皆已儲值 1 萬元現金，

卡片價值 100 元），總價值達 16 萬 1,600 元整，蘇醫師於病患

餽贈當下即嚴正拒絕，惟病患堅持遂先行收取，並於當日即將

上開財物交由院區行政總值保管及通知政風室，全案業於 6 月

26日至捷運站核對電子票證價值退還相對人。 

本府表揚廉能楷模實施
要點三、（一），對於主管
或監督之事務拒收賄賂
、不當餽贈或其他不正
利益，堪為廉潔典範。 

15 
臺北市松山地

政事務所 
專員 李昇達 

113年12月市民蔣君至地所申辦民間借款設定抵押，陪同之對造

龐男等人竟全程錄影，李員警覺具高風險特徵，進行關懷提問

並通知轄區警方。次日龐男至地所催案及施壓，李員仍堅持聯

本府表揚廉能楷模實施
要點三、（六），其他有關
維護本府廉能政風，銳
意改進業務，對端正政



序 號 單 位 職 稱 姓 名 主 要 事 蹟 適 用 條 款 

繫蔣君及說明防詐查核必要性。蔣君在警方協助下至地所內部

諮詢區，經耐心解說借款金額、利息計算與高額違約金及預告

登記等法律效果，始驚覺受騙及後果嚴重性，當場冷靜後決定

撤案，有效阻止不法剝削，對維護政府信譽及市民財產權益，

著有貢獻。 

風著有績效或重大貢獻
者。 

16 
臺北市稅捐稽

徵處 
股長 陳妍君 

一、 主辦「稅籍異動即時通」服務，為預防不動產移轉詐騙案

件發生，全國首創在申報土地增值稅及契稅案件時，透過

簡訊或電子郵件寄送通知予所有人，並自 113年 10月 25

日起推行試辦。 

二、 該服務目前提供臺北市不動產申報移轉資訊，民眾在本市

不動產過戶登記前即接獲通知，如遇有疑似偽冒身分申辦

移轉案件，可即時循司法途徑維護自身權益。服務範圍除

已登記的不動產外，亦涵蓋未辦保存登記之建物；開放全

國國民預先申請，且一經申請終身適用，有效協助民眾把

關財產安全。 

本府表揚廉能楷模實施
要點三、（六），其他有關
維護本府廉能政風，銳
意改進業務，對端正政
風著有績效或重大貢獻
者。 

17 
臺北市政府資

訊局 
主任 陳素如 

一、 承接本府「臺北市政府光纖網路委外建設督營運案」，本

府各機關與廠商租用纖網路服務前，須將廠商提報費率報

府核定，由該局統一執行控管。該局過往僅以廠商查得費

率進行審查，惟陳員改以可受公評之審查機制，參考市場

最新的實時價格，隨時因應技術的發展與變化，將規格納

入審查標的，確保市府的每一分公帑都能有最有效的應

用。 

二、 承上，在此政策與精進之審查方式下，本府各機關 113年

減省網路費率約 8,000萬元。 

本府表揚廉能楷模實施
要點三、（六），其他有關
維護本府廉能政風，銳
意改進業務，對端正政
風著有績效或重大貢獻
者。 

18 
臺北自來水事

業處 
股長 游叡研 

一、 主辦「從源頭改善管末端水質之具體可行方案研究」，透

過精進施工工法，除大幅改善管末水質問題，每年更可節

本府表揚廉能楷模實施
要點三、（六），其他有關
維護本府廉能政風，銳



序 號 單 位 職 稱 姓 名 主 要 事 蹟 適 用 條 款 

省約 1,000噸水量及排水耗費人力，並榮獲 113年自來水

會刊論文獎之殊榮。 

二、 鑒於現存既有地下式表箱之訊號不佳、傳輸模組易損壞等

問題，主導推動研發「模組化地上式表位架」並取得新型

專利證書，成功改善問題並榮獲本府 113年創意提案創新

獎佳作肯定。 

三、 113年積極導入志工協助維護及導覽服務，並洽談鄰近商

家協助認養及導覽，提升民眾直飲認同感，113年節省直

飲台維護費用約 76萬元。 

意改進業務，對端正政
風著有績效或重大貢獻
者。 

19 

臺北市政府捷

運工程局機電

系統工程處 

正工程司

兼主任 
張育嘉 

張員督導信義線東延段機電系統工程等設計及監造作業，信義

線東延段原規劃增購 1 列電聯車，然因採購規模小，單價將高

達 1.5 倍，嗣經張員致力與捷運公司研議溝通並簽奉核可，全

案得以納入捷運公司整體運量需求，合併增購 7 列電聯車，估

計 1列車節省公帑約 2.9億元。 

本府表揚廉能楷模實施
要點三、（五），執行或監
督採購營繕工程業務，
有效防止舞弊貪瀆或節
省巨額公帑，具有績效
或貢獻。 

20 

臺北市政府工

務局衛生下水

道工程處 

副總工程

司 
王文清 

一、 督導內湖廠從自操改為代操後，於 110年全國首創污水處

理廠採成效式契約，提升處理水質、水量並簡化行政作業，

提高行政效能，榮獲 113年本府公共工程卓越獎及財政部

第 22屆金擘獎佳等獎。 

二、 督辦「臺北市污水管渠檢視延壽計畫」，以機器設備取代

人力檢視並修繕老舊管渠，延長使用壽命，以維用路人安

全，於 113年預算行執行率達 97.5%且標案皆獲本府施工

查核甲等，平均逾 83分。 

三、 督辦建置「污水管渠檢視延壽視覺化管理平臺」，E化管理

本市 2,768公里污水管渠，可即時掌握管渠使用狀況及修

繕進度，獲本府 113年創意提案競賽創新獎特優。 

本府表揚廉能楷模實施
要點三、（六），其他有關
維護本府廉能政風，銳
意改進業務，對端正政
風著有績效或重大貢獻
者。 

 


